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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中心）、各直属中队、各派驻中队：

为全面做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现将《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组织落实。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5月12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做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不断增强群众对创建工作的参与度、满意度和获得感、幸福感，根据新区《关于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结合我局工作职责，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要求，采取开展集中整治和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抓硬件设施、强软件管理、改薄弱环节、提文明素质，常态化抓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为新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城市建设新标杆、宜居幸福新典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重点任务

按照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要求，瞄准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坚持精准靶向治理，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

（一）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
1.规范工地围挡广告
整治工作标准：依法查处利用工地围挡违规设置商业广告行为，同时对已设置的陈旧、破损的公益广告等影响市容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2.加大建筑工地治理
整治工作标准：对建设施工工地未按照“六个百分百”标准采取渣土堆覆盖、施工洒水抑尘、地面及路口硬化并及时冲洗、运输车辆除泥除尘等措施的，依法予以查处；建设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建筑废弃物核准处置及运输车辆备案手续；渣土运输车辆上路应做到“三净一好”（即车轮净、车身净、车体封盖好），随车携带相关证件，按核准路线行驶，按指定位置倾倒。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二）开展经营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1.规范流动摊点
整治工作标准：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引导流动商贩进入指定区域规范经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非规定区域、非规定时间擅自摆摊设点；对不遵守管理规定的实行先提醒、后警告、第三次处罚的“三步式”执法措施，依法依规从严处罚，同时，要结合群众投诉举报热点，对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整治。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2.规范早夜市及便民摊点群
整治工作标准：督导设置单位严格执行《青岛市城市便民摊点群设置管理导则》相关规范要求，按时开闭，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对使用高音喇叭扰民、冒市占路经营等影响市容环境、阻碍居民通行和安全的问题依法进行查处。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3.规范沿街店铺
整治工作标准：沿街商铺要坚持“两齐一入”（即商家、店家齐门经营、齐门售货，所有经营物品、自有物品全部入室），店外不得出现跨门经营、乱摆乱放、乱扯乱挂等现象，要自觉履行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义务，保持门前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4.开展城市秩序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加大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景区景点、商超市场周边、学校医院周边等公共场所日常执法巡查力度，对占道经营、游商浮贩、乱贴乱画、私搭乱建、随地吐痰、路边烧纸、流浪犬等现象进行及时劝阻，确保市容秩序有序。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5.开展网吧市场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在场所门口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在场所内显著位置悬挂证照和禁烟标志，上网消费者实名登记上网，不接纳未成年人，无吸烟现象，保持场所内环境卫生整洁。

分管领导：时桂琴

牵头单位：综合指挥中心

责任单位：直属一、二、四、五中队、古镇口中队、董家口中队、泊里中队
6.开展农贸市场集中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集中整治市场周边市容环境，确保无乱堆乱放、私搭乱建、乱贴乱画现象，消防通道无占用、堵塞、封闭现象。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7.开展商场超市集中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集中整治商场超市周边市容环境，常态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消防通道无占用、堵塞、封闭现象。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三）开展户外广告集中整治行动

1.加大公益广告设置力度
整治工作标准：统筹调度辖区大型LED电子显示屏、公交站亭等设置单位按规定设置公益广告，并督促设置单位及时做好更新维护。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2.开展违法户外广告集中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集中整治辖区内违规设置的各类户外广告招牌，特别是未经批准的户外商业广告；督促责任单位及业户及时更新、修复陈旧、损坏的及“断字缺亮”的广告设施与标识。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3.开展乱贴乱画“小广告”专项治理
整治工作标准:督促外包服务清理队伍，及时主动开展各类乱贴乱画“小广告”清理作业；发挥责任区制度作用，督促责任人履行乱贴乱画“小广告”清理责任；确保沿街门头橱窗、建（构）筑物、公共设施、桥梁及树木上无乱贴乱画乱涂及乱扯乱挂横幅及街面无违规散发宣传册页“小广告”等现象，实行全部清零，且乱贴乱画“小广告”涂刷的颜色要与底色一致；对逾期不清理、整改不到位的“小广告”，要依法采取处罚、停机处理措施。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四）开展校园周边集中整治行动
1.开展中小学校周边市容环境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结合辖区实际，安排专门力量在中小学校周边设置“助学岗”，每天在中小学上学、放学时间段加强校园周边执法巡查，确保校园周边无占道经营摊点和游商浮贩、无乱贴乱发小广告、无私搭乱建等现象。
分管领导：李斌

牵头单位：直属三中队

责任单位：各派驻中队
2.开展中小学校周边文化市场整治
    整治工作标准:确保校园周边200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性网吧）、电子游戏经营场所；无歌厅、舞厅、卡拉OK厅、游艺厅等娱乐场所，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等非法出版物销售。
分管领导：时桂琴

牵头单位：综合指挥中心

责任单位：直属一、二、四、五中队、古镇口中队、董家口中队、泊里中队
三、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全面整治阶段（4月14日至5月11日）

各部门组织专门执法力量，按照铁军行动4号作战令全天候对包干区域路段存在的跨门经营、乱堆乱放、乱扯乱挂、广告招牌破损、窗花广告、乱贴乱画、横幅、游商浮贩、占路经营、冒市经营、占绿毁绿、乱排污水和不文明养犬等涉及综合执法领域问题进行重点整治攻坚，实施全面整治，确保包干区域市容环境问题全面清零。

（二）第二阶段：巩固提升阶段（5月11日至12月31日）

巩固整治成效，各作战部门组织2人以上的执法力量，对包干区域进行定点不间断巡查，对违法违规问题随见随清，通过经常性教育整改或严肃的立案处罚，引导市民爱护市容环境、劝导商户依法依规的经营。

（三）第三阶段：常态管控阶段（长态化保持）

各镇街中队结合日常巡查，对包干区域落实“一日三巡查”，对于可能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坚决杜绝包干区域被整治的市容环境重点难点问题反弹回潮。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一领导，强化责任意识。成立创城工作领导小组（见附件1），加强对创城工作的统一领导。实行分管领导包片区制度，加强对一线创城工作的督导，对重点难点问题包案，重点推进。各中队要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履职尽责，主动靠前，沉到一线，对照创城标准，针对创城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抓好工作落实。综合指挥中心利用数字智能指挥平台指挥调度功能，统筹调度创城工作情况，实现“随时调度、有呼必应”。

（二）实施清单管理，强化问题解决。各中队要加强问题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见附件2），实施台账式管理，重点问题顶格推进解决。问题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发现新的问题，及时补录入账；已经完成整改的项目，及时验收销号。对上级交办、区创城督查组下发的督办通知单，直属三中队要督促及时整改，对长期未解决问题及易发反复问题定期督办，逐一验收销号；对暗访测评发现的问题定期进行“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复。各部门于每周五12：00前报送问题清单台账；于每月18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综合指挥中心汇总后向局党组汇报。

（三）加强宣传引导，建立常态机制。从2021年开始，中央文明办对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由集中考核改成不定期、多批次、随机考核。因此，各部门要适应新方式、新手段、新常态，在创城工作中要加强宣传引导，杜绝突击整治。通过向市民发放《凝聚力量 传递城市文明 我们与你一路同行》创城宣传材料，加强宣传教育；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吆呼”“和商”等应用程序，引导商贩、业户规范经营，强化长效综合治理效果，营造新区全社会创造卫生、文明城市的良好氛围。

（四）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查考核。各部门在日常巡查时严肃队容风纪和工作纪律，确保执法人员着装整齐、言行举止文明规范，坚决杜绝粗暴执法、不文明、不规范执法等问题。局纠风督查办公室、综合指挥中心组织进行实地督导检查，督导情况纳入局考核评价体系。直属三中队要加强对各镇街派驻中队的督导考核，将创城测评情况纳入月度考核。对于区测评中发现的问题未整改被区电视台曝光或者因主观原因连续2次未能推进解决的，在考核中加倍扣分。

附件：1.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2.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问题清单
附件1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肖  政
常务副组长：李  斌
副  组  长：毕雷鸣  刘伟德  时桂琴  陈汝环  杨金强

  王亮国  曲桂文  岳建平
成      员：丁全喜  刘春来  吴亚山  李锡成  陈卫斌

王传福  吴  强  侯赞斌  巩振刚  陈长峰薛美凤  张文君  李  刚  冯增臣  鲁  军  王增刚  秦  涛  高  峰  丁星强  尹法瑞  
李严龙  安凤军
各派驻中队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李斌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由综合指挥中心统筹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安排和推动落实。

附件2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问题清单
                                                                 2021年  月   日

	序号
	责任部门
	问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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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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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问题分类主要有：市容环境（包括环境卫生、小广告等）、交通秩序、占道经营、校园周边整治等。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指挥中心  2021年5月12日印发


